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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就 減 輕 中 產 人 士 經 濟 負 擔 的 議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 十 一 月 二 日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在 會 議 上，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減 輕 中 產 人 士 經 濟

負 擔 的 議 案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 內 容 為 ：「 鑒 於 外 圍 市 場 不 明 朗

因 素 持 續，本 港 面 對 經 濟 隨 時 逆 轉 的 風 險，加 上 通 脹 持 續 惡 化，中 產

家 庭 正 面 對 沉 重 的 經 濟 壓 力；就 此，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在 新 一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提 出 有 效 措 施 ， 以 減 輕 他 們 的 經 濟 負 擔 ， 包 括 ：  

薪 俸 稅 方 面 －  

(一 ) 按 通 脹 增 加 薪 俸 稅 個 人 免 稅 額 、 子 女 免 稅 額 、 供 養 兄 弟

姊 妹 免 稅 額 、 供 養 父 母 或 供 養 祖 父 母 或 外 祖 父 母 免 稅

額 ， 以 及 傷 殘 受 養 人 免 稅 額 ；  

(二 )  容 許 子 女 攤 分 供 養 父 母 或 供 養 祖 父 母 或 外 祖 父 母 免 稅

額 ；  

(三 )  寬 減 薪 俸 稅 及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一 半 ；  

(四 )  設 立 以 12,000 元 為 上 限 的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扣 稅

額 ；  

(五 )  提 高 新 生 嬰 兒 免 稅 額 至 100,000 元 ；  

住 屋 方 面 －  

(六 )  仿 效 電 費 補 貼 的 操 作 模 式，設 立 每 戶 8,000 元 的 住 宅 差 餉

扣 減 額 ；  



(七 )  將 居 所 貸 款 利 息 扣 除 享 用 期 由 10 年 延 長 至 15 年 ；  

(八 )  向 每 個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提 供 3,600 元 電 費 補 貼 ；  

教 育 方 面 －  

(九 )  設 立 以 10,000 元 為 上 限 的 子 女 教 育 開 支 扣 稅 額 ；  

(十 ) 降 低 大 專 學 生 ‘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 的 年 息 率 至

2.5%， 把 須 經 入 息 審 查 的 貸 款 改 為 免 息 貸 款 ；  

(十 一 ) 全 面 資 助 學 前 教 育 ， 提 高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資 助 金 額 ，

直 接 資 助 幼 稚 園 教 師 薪 酬 ；  

(十 二 ) 薪 俸 稅 個 人 進 修 開 支 扣 除 額 由 6 萬 元 加 至 10 萬 元 ， 以 及

倍 增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受 惠 金 額 至 每 人 可 享 用 2 萬 元 資 助 ；   

醫 療 方 面 －  

(十 三 ) 設 立 以 12,000 元 為 上 限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供 款 扣 稅 額 ；  

(十 四 ) 增 加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的 資 助 藥 物 種 類 ， 放 寬 審 批 資 格 ， 並

降 低 病 人 就 藥 物 費 用 須 分 擔 的 比 率 ；  

交 通 方 面 －  

(十 五 ) 將 政 府 收 取 的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 港 鐵 公 司 ’ ） 股 息

用 於 降 低 港 鐵 票 價 ， 作 為 回 饋 市 民 的 方 法 ；  

(十 六 ) 促 使 港 鐵 公 司 推 行 全 線 月 票 計 劃 ； 及  

(十 七 ) 削 減 無 鉛 汽 油 稅 一 半 ， 並 確 保 油 公 司 將 有 關 的 稅 務 優

惠 ， 全 面 反 映 在 零 售 價 上 ， 並 密 切 監 察 零 售 油 價 變 動 ，

以 避 免 油 公 司 ‘ 加 快 減 慢 ’ 及 ‘ 加 多 減 少 ’ 的 情 況 出

現 。 」  

王 國 興 議 員、陳 茂 波 議 員、何 俊 仁 議 員、李 永 達 議 員、黃 成 智 議

員、甘 乃 威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余 若 薇 議 員 及 梁 家 騮 議 員 將 就 劉 江 華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有 關 全 面 改 革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的 議 案。該 項 議 案

由 譚 耀 宗 議 員 提 出 ， 內 容 為 ：「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



施已超過 10 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

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如立法規定不

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

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

為行政費的做法； 

(三)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銀行儲蓄形

式產品； 

(四)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與通脹掛鈎的

兩種基金產品； 

(五)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年度實收費

用的金額； 

(六)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保險的規管模

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例如危疾），可申請

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 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設立最高 12,000 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葉 偉 明 議 員、陳 健 波 議 員、涂 謹 申 議 員、李 鳳 英 議 員 及 梁 家 傑 議

員 將 就 譚 耀 宗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  



此 外，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其 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  

  公 眾 人 士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http://www.legco.gov.hk）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謹 請 注 意，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 聽 會 議 ，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 市 民

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 網 上 廣 播 」 系 統 ，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  

 

完  

二 ○ 一 一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星 期 一 ）  

 


